
空軍士官長　李奉真　教授　胡均立

台灣從民國88年921地震至民國98年莫拉克颱風等多次天然災害的無情重創之後，

非傳統安全議題在台灣也開始受到關注，國軍自87年至102年期間持續投入大量災害防救

資源，總計共派遣飛機14,340架次，舟艇7,817舟次，車輛68,812車次及1,678,022人次執

行災害防救任務，累積成效包括：消毒面積82萬9,997平方公里、後送民眾4萬1,503人、

堆置沙包65萬5,162個、清運垃圾23萬9,995車次(兩噸半卡車計算)、清理道路與水溝1萬

1,749公里。然而，災害防救任務乃屬全面性之任務，本研究透過台灣歷年各區域災害發

生比率及災害損失風險程度，並參照近三年國軍於各作戰區救災機具配置的趨勢走向，

來探討台灣各區域救災機具配置比率之妥適性，期能提供災害防救相關的負責單位，進

行災害防救機具的有效配置之參考，以強化台灣地區整體災害之應變能力。

關鍵詞：天然災害、非傳統安全、國軍救災。

前　　言

由於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影響，引

發全球多起嚴重的天然災害，這一連串的災

害也因為各地區域土地的過度開發，進而衍

生成複合式天然災害，其影響範圍廣、強度

大，不但對全人類的生命及財產安全造成極

大威脅，同時難以預測的複合式天然災害，

也讓世界各國政府在災害應變能力上面臨嚴

重的挑戰，尤其是當國家內部的關鍵基礎設

施及重要資源遭受到天然災害破壞時，便極

可能對政府及企業的整體運作造成衝擊，導

致如骨牌般之擴散情形，不僅影響國家的經

濟與士氣，進而還可能導致政府運作嚴重停

擺(蘇昭郎等，2012)，因此，各國也紛紛將

非傳統安全的威脅納入國家安全政策中，並

讓國軍除了持續肩負防衛國土的傳統安全任

務外，同時還須兼顧非傳統安全的任務。我

國《憲法》第137條即明確指出：「中華民國

之國防，以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為

目的」。《國防法》第5條也明示：「中華民

國陸、海、空軍，應服膺憲法，效忠國家，

愛護人民，克盡職責，以確保國家安全」。

《國防法》第2條更明示：「中華民國之國

防，以發揮整體國力，建立國防武力，協助

災害防救，達成保衛國家與人民安全及維護

世界和平之目的。」另外，《災害防救法》

第34條也指出：「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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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救災機具配置區域之分析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無法因應災害處

理時，得申請國軍支援。但發生重大災害

時，國軍部隊應主動協助災害防救。國防部

得依前項災害防救需要，運用應召之後備軍

人支援災害防救。」且總統已經對外明確公

開指示：今後災害防救須列為國軍中心任務

之一。《98年國防報告書》中也提到：「國

軍基於保障國土安全與人民福祉的職責，不

僅必須面對來自於外部的軍事威脅，亦應擔

負重大天然災害防救的使命。」由以上規範

可知，國軍已將災害防救視為國土防衛任務

的一環。

名詞定義

一、複合式災害：李朝卿於民國101年

行政院《研習論壇月刊》之「複合式災害管

理」的專題中，對「複合式災害」之定義及

災害分類如下所述：

(一)定義：在同地區內及某特定之時間

下，發生兩種以上災害情況，每種災害之間

皆有關連性與複雜性。

(二)常見之複合式災害類型及成因：

1.颱風與強降雨：颱風伴隨著水災、土

石流、水庫淤積或道路橋樑毀損之交通事故

及傳染病等災害。

2.水災：大量豪雨伴隨著淹水、土石流

或道路橋樑毀損之交通事故等災害。

3.地震：地震伴隨著海嘯、核子事故、

建築物倒塌、火災或道路橋樑毀損之交通事

故等災害。

4.危險化學物質：房屋倒塌、建築結構

因爆炸毀損及管線之相關設施毀損等。

5.乾旱：森林火災及傳染病蔓延等。

(三)災害規模大及災害種類多乃是複合

式災害之特色。

二、非傳統安全：民國100年版「國防

報告書」及99年「中華戰略學刊」中皆明確

定義我國「非傳統安全」乃指非軍、政範圍

內的社、經綜合安全，包含：經濟安全、能

源安全、疾病傳染、糧食短缺、恐怖攻擊及

氣候變遷等(吳傳國，2010、王漢國，2011、

王育才等，2010)，非傳統安全對人民的生

命、財產之威脅，已勝於軍事武力衝突等傳

統軍事安全所產生的危害，這是現今全世界

的共識，尤其在面對天氣的極端變化，現今

種種重大天然災難對人類生命、財產所造成

的損失，已成為全球必須面對的嚴重威脅。

另外，「非傳統安全」之概念與「非軍事安

全」或「全球安全」等名詞，在一定的範圍

內是可通用的。(沈明室，2004、毛正氣等，

2013)

災害救援體系與角色定位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3條條款及行政院

研考會於民國99年出版之《對我國國軍投入

災害救援之委託研究報告》中皆指出：「我

國之天然災害的救援工作，主要負責的相關

單位為：地方政府及警消組織兩單位，而

防災的主管機關及負責單位為：各級地方政

府；另外，支援救災的協助單位為：全民防

衛動員體系、民防體系、後備軍人體系、國

軍體系及民間團體」。(陳勁甫，2010)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34條規定，國軍

執行天然災害救援有兩個時間點，第一、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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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地方政府與中央災害防救主管單位，無

法因應及處理災害危難時；第二、當重大天

然災害發生，國軍應主動支援其災害防救工

作，國軍支援重大天然災害救援之流程(如圖

一)。

圖一　國軍支援災害防救流程

資料來源：陳勁甫(2010)(本研究自行繪製)

危機管理四階段循環週期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在「災防

資訊網」中指出，凡有關災害之種類、預防

之辦法、發生之時間、應變之方式、復原之

計畫及政策之檢討等，均可謂災害中的危機

管理。而災害的發生過程又可概分為減災、

整備、應變、復原四個階段，Drennan and 

McConnell(2007)將此四階段稱為「危機管理

四階段循環理論」，此四階段中的每個階段

都是緊密相關(如圖二)。

如圖所示，此4階段乃為我國現行的災

害防救體系所依循之理論原則，而國軍為了

提升災害防救之能力與強化整體災害防救機

制，使往後於執行救災任務上能更即時投入

救災，因此，在此四階段中，也有其相對應

的支援及規劃。相關對應做為如下：

一、減災部分：國軍在此階段的相對應

做為，包括：河川疏濬、建構災害情資及強

化區域聯防，並透過政策及措施，來防止災

害發生，以達到減災之目的。

二、整備部分：國軍在此階段的相對應

做為，包括：災害防救實兵演練、強化通訊

管道、救災機具整備。

三、應變部分：國軍在此階段的相對應

做為，包括：災情蒐集、緊急搶救、道路搶

通。

四、復原部分：國軍在此階段的相對應

做為，包括：心理諮商、傳染病預防、醫療

及沐浴勤務支援、支援災後清掃之人力與機

具。

以上每一階段皆緊密相扣，且隨時為下

一階段做準備，若前一個階段沒處理好，就

會嚴重影響到下個階段任務的執行，而每一

階段任務都與機具資源息息相關，其中，在

應變階段尤須仰賴有效的機具配置，因此，

圖二　危機管理四階段循環週期
資料來源：Drennan and McConnell(2007)、中華消防

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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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針對台灣地區國軍救災機具部署的

情況做進一步研究及探討。

國軍災害救援現況分析

本研究將國軍於台灣各地區天然災害損

傷之人力、物力支援及派遣，依照歷年國防

報告書資料，區分為六期，歸納說明如下：

第一期、民國87.1.1至民國89.6.30，全部

災害損失約計1,319,747萬元，國軍投入的救

援共計飛機2,219架次、舟艇191艘次、車輛

1,371車次、人員32,590人次。

第二期、民國89.7.1至民國91.6.30，全部

災害損失約計2,715,326萬元，國軍投入的救

援共計飛機1,836架次、舟艇5,964艘次、車輛

17,089車次、人員519,347人次。

第三期、民國91.7.1至民國93.11.1，全部

災害損失約計2,116,537萬元，國軍投入的救

援共計飛機2,139架次、舟艇120艘次、車輛

7,249車次、人員162,582人次。

第四期、民國94.1.1至民國95.5.31，全

部災害損失約計1,080,203萬元，國軍投入的

救援共計飛機708架次、舟艇290艘次、車輛

2,375車次、人員53,182人次。

第五期、民國95.7.1至民國100.12.31，全

部災害損失約計4,246,122萬元，國軍投入的

救援共計飛機6,926架次、舟艇980艘次、車

輛36,011車次、人員819,662人次。

第六期、民國101.1.1至民國102.8.31，

全部災害損失約計341,870萬元，國軍投入的

救援共計飛機512架次、舟艇272艘次、車輛

4,717車次、人員90,659人次。

我國軍依照風災、水災及震災等各種

不同之天然災害程度，派遣適當的機具投入

救災任務，其中，人員仍是投入救災時的主

力。依據天然災害損失的嚴重程度，國軍投

入的資源也相對增加。接著，本研究針對國

軍前10年與近6年所投入之人力與機具支援數

量做一比較，比較結果(如表一)。

表一　國軍前10年與近6年資源派遣比較

前10年 近6年

飛機 7,043 7,293

舟艇 6,612 1,204

車輛 28,626 40,186

人員 785,887 892,135

資料來源：88年～102年國防報告書(本研究自行整理)

依表一顯示，國軍前10年與近6年資源派

遣如下：

一、前10年，國軍所投入的救災資源共

計：飛機7,043架次、舟艇6,612艘次、車輛

28,626車次、派遣人員達785,887人次。

二、近6年，國軍所投入的救災資源共

計：飛機7,293架次、舟艇1,204艘次、車輛

40,186車次、派遣人員達892,135人次。

圖三　國軍前10年與近6年國軍救災資源派遣分析

資料來源：88年～102年國防報告書(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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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三)所示，國軍近6年無論是人員

或機具之投入數量皆遠高於前10年之派遣數

量，顯示國軍於災害救援上已扮演極重要的

角色，只要任何有災害的地方，國軍必於第

一時間投入災區執行救災任務。近6年，除了

舟艇之外，其餘像飛機、車輛以及人員之派

遣數量皆遠高於前10年之派遣的數量，由此

可發現，國軍近6年海難救援數較少，而陸地

災害之救援次數有大幅增加的情況，表示現

今台灣的災害次數已急遽增加且災害之特性

也多屬複合式災害，使得每次災害發生時，

國軍皆須投入大量的陸上及空中資源。由此

可知，國軍於防救災上已扮演著極重要的角

色，且人民及地方政府對國軍救災也已有一

定程度的依賴。

台灣各地區災害風險與國軍救

災機具配置分析

1.台灣各地區各類災害現況

針對台灣發生的各類天然災害，分別以

颱風、水災、地震等災害分成北、中、南、

東及外島區域，各別統計並比較其各類災害

的發生次數，統計結果綜整於(表二)。

本研究將民國88年至民國102年台灣各

地區域天然災害發生次數做總統計，結果發

現，並依照台灣各地區天然災害發生次數多

寡繪製(如圖四)。

圖四　台灣各地區歷年天然災害發生次數之比率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災害應變處置
報告(本研究自行繪製)

依圖四災害次數分佈圖顯示，天然災害

發生次數最多的是中部地區、其次是北部地

區，再其次是南部地區，接著是東部地區，

最後是外(離)島地區。

2.台灣各地區各類災害受損情況分析

2012年台灣所發生的重大天然災害，分

別為：泰利颱風、蘇拉颱風、天秤颱風，本

研究針天然災害對公共設施所造成的損失進

行統計分析。各地區因災害所導致的各類損

失比例統計(如圖五)所示。

表二　台灣88年-102年各地區天然災害發生次數統
計

北部 中部 東部 南部 外島

風災 119 120 53 79 19

地震 15 14 5 4 0

水災 21 32 7 17 1

合計 155 166 65 100 20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災害應變處置報
告(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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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五可發現，中部地區於道路、電力

及河川防洪損失上均呈現較高的比例，南部

地區則以電力損失為主，北部地區則是道路

損失及河川防洪損失較為嚴重，東部地區於

各類損失比例均較低，(離)島地區僅有道路

損失。

3.台灣各地區國軍救災機具配置分析

國軍機具統計項目為發電機、抽水機、

消毒器、輪車、甲車、重機具。各類裝備名

稱及功能說明如下：

輪車：中型戰術輪車(3.5頓卡車)、悍馬

車等各類輪型車輛，主要使用於道路災損

上，包括：載運災民，運送食物等。

甲車：CM21裝甲車、M113裝甲車、

AAV7裝甲車等各類履帶型車輛，主要使用於

輪型車輛無法進入的淹水地區，執行載運災

民、運送食物等任務。

重機具：挖土機、小山貓等大型機具，

使用於道路災損上，為工兵逢山開路、遇水

搭橋的重要工具。

船艇膠舟：以載運人數來分類，主要運

用於淹水地區搶救生命等任務。

消毒器：包括重型及輕型消毒器，主

要使用於河川防洪災損上，提供災後全面消

毒，避免疾病傳染。

抽水機：類型以排水口徑來分類，主要

支援淹水地區，執行抽水任務。

發電機：類型以輸出功率來分類，主要

使用於電力中斷災損發生時，提供緊急電源

之用。

本研究將國軍103年各區域平時救災裝備

項目及數量彙整，並以百分比來呈現各地區

救災裝備配置情況，(如圖六)所示，並依照

台灣各地區災害類別損失比例來探討救災機

具之需求強度。

圖六　國軍各區域救災裝備配置比例

資料來源：國防部(本研究自行整理)

本研究以「歷史研究法」 (鈕文英，

2012)，蒐集相關救災歷史資料，並統計各

縣市災損及發生機率，再以「屬性導向歸納

圖五　台灣各區域災害損失比例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本研究自行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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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Han, Pei and Yin  2000)，依國軍各作戰

區所對應的北、中、南、東及外(離)島區域

進行歸納，再根據「內政部消防署」所定義

的災害損失類型，配合各類災損所需的救災

機具，進行歸納及分類。再依照各區域之不

同災損作概念階層的分類後以概念樹方式呈

現(如圖七)。

圖七　歸納法概念樹

資料來源：國防部、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本研究
自行整理)

本研究在估算台灣各地區救災機具需求

強度上，依據2014年國軍於各區域部署的救

災機具數量，透過比率方式來呈現出各區域

之救災能量，並以災害發生機率與損害程度

的成績，計算各地區的災害風險，最後估算

出各區域救災機具之需求強度，藉此做為提

升台灣各區域災害應變能力之依據。

機具配置數量調整均依照風險管理

(Hammer 1972)之演算公式進行估算，算式如

下：

災害風險=災害發生機率 × 災害損失比率

機具需求強度 = 災害風險 ×(1／裝備配

置比率)× 100%

說明：影響機具需求強度的兩因素為災

害風險、機具配置比率，災害風險與機具需

求強度成正比(風險愈高，機具需求強度愈

高)，機具配置比率與機具需求強度成反比

(機具配置比率愈低，機具需求強度愈高)。

依據公式估算國軍各地區發電機需求強

度結果(如表三)所示。

表三　各區域救災發電機需求強度

區域
災害發生

(率)
電力損失

(率)
電力損失

(風險)
發電機配
置(率) 需求強度

北部 30.63% 13.70% 4.20% 20.11% 21.14%

中部 32.81% 36.51% 11.98% 34.32% 35.35%

南部 19.76% 44.21% 8.74% 24.35% 36.35%

東部 12.85% 5.58% 0.72% 10.15% 7.15%

外(離)島 3.95% 0.00% 0.00% 11.07% 0.00%

資料來源：國防部、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本研究
自行整理)

根據表三，將國內各地區電力損失風

險程度及國軍2014年各地區發電機配置比率

情況以台灣地圖方式呈現，(如圖八)(顏色愈

深，代表損失風險愈大及機具配置量愈多)。

國內各區域電力損失風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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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救災機具配置區域之分析

國軍各區域發電機現況配置情形 

圖八　國內各區域電力損失風險程度及國軍各區域
發電機現況配置情形

資料來源：國防部、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本研究
自行繪製)

由圖八所示，以本島來看，在各區域電

力損失風險方面 ：以中部地區損失風險為最

重；各地區機具需求強度方面，依序為：南

部地區最高，其次為中部，再其次為北部及

東部及外離島。

國軍各地區發電機需求強度計算結果(如

表四)所示。

表四　各區域救災抽水機需求強度

區域
災害發生

(率)
河川防洪損失

(率)
河川防洪損失

(風險)
抽水機配置

(率) 需求強度

北部 30.63% 30.45% 9.33% 23.90% 33.29%

中部 32.81% 42.11% 13.81% 22.93% 51.39%

南部 19.76% 25.73% 5.09% 31.22% 13.90%

東部 12.85% 1.71% 0.22% 13.17% 1.42%

外(離)島 3.95% 0.00% 0.00% 8.78% 0.00%

資料來源：國防部、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本研究
自行整理)

根據表四，將國內各區域災害電力損

失風險程度及國軍2014年各區域抽水機配置

比率情況以台灣地圖方式呈現，(如圖九)(顏

色愈深，代表損失風險愈大及機具配置量愈

多)。

國內各區域河川防洪損失風險程度

國軍各區域抽水機現況配置情形 

圖九　國內各區域河川防洪損失程度及國軍各區域
抽水機現況配置情形

資料來源：國防部、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本研究
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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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九所示，以本島來看，在各區域河

川防洪損失風險方面如圖：以中部地區損失

為最重；各地區機具需求強度方面以中部地

區最高。

國軍各地區消毒器需求強度計算結果(如

表五)所示。

表五　各區域消毒器需求強度

區域
災害發生

(率)
河川防洪損失

(率)
河川防洪損失

(風險)
消毒器配置

(率) 需求強度

北部 30.63% 30.45% 9.33% 40.32% 15.26%

中部 32.81% 42.11% 13.81% 16.13% 56.49%

南部 19.76% 25.73% 5.09% 13.51% 24.83%

東部 12.85% 1.71% 0.22% 4.23% 3.42%

外(離)島 3.95% 0.00% 0.00% 25.81% 0.00%

資料來源：國防部、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本研究
自行整理)

根據表五，將國內各區域河川防洪損失

風險程度及國軍2014年各區域消毒器配置比

率情況以台灣地圖方式呈現，(如圖十)(顏色

愈深，代表損失愈大及機具配置量愈多)。

國內各區域河川防洪損失風險程度

國軍各區域消毒器現況配置情形 

圖十　國內各區域河川防洪損失程度及國軍各區域
消毒器現況配置情形

資料來源：國防部、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由圖十所示，在各區域河川防洪損失方

面：以中部地區損失風險為最重；在各地區

機具需求強度方面以中部地區最高。

國軍各地區甲車需求強度計算結果(如表

六)。

表六　各區域救災甲車需求強度

區域
災害發生

(率)
河川防洪損失

(率)
河川防洪損失

(風險)
甲車配置

(率) 需求強度

北部 30.63% 30.45% 9.33% 33.33% 12.39%

中部 32.81% 42.11% 13.81% 7.94% 77.06%

南部 19.76% 25.73% 5.09% 26.46% 8.51%

東部 12.85% 1.71% 0.22% 4.76% 2.04%

外(離)島 3.95% 0.00% 0.00% 27.51% 0.00%

資料來源：國防部、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本研究
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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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救災機具配置區域之分析

根據表六，將國內各區域河川防洪損失

風險程度及國軍2014年各區域甲車配置比率

情況以台灣地圖方式呈現，(如圖十一)(顏色

愈深，代表損失愈大及機具配置量愈多)。

國內各區域河川防洪損失風險程度

國軍各區域甲車現況配置情形 

圖十一　國內各區域河川防洪損失程度及國軍各區
域甲車現況配置情形

資料來源：國防部、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由圖十一所示，以本島來看，在各區域

河川防洪損失風險方面：以中部地區損失為

最重；各地區機具需求強度方面，以中部地

區最高。

國軍各地區船艇膠舟需求強度計算結果

(如表七)。

表七　各區域救災船艇膠舟需求強度

區域
災害發生

(率)
河川防洪損失

(率)
河川防洪損失

(風險)
船艇膠舟配置

(率) 需求強度

北部 30.63% 30.45% 9.33% 20.75% 8.32%

中部 32.81% 42.11% 13.81% 2.83% 90.35%

南部 19.76% 25.73% 5.09% 70.75% 1.33%

東部 12.85% 1.71% 0.22% 0.00% 100.00%

外(離)島 3.95% 0.00% 0.00% 5.66% 0.00%

資料來源：國防部、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本研究
自行整理)

註：由於東部地區仍有災損風險存在，但目前卻
無船艇膠舟的機具部署，故機具需求強度為
100%。

根據表七，將國內各區域河川防洪損失

風險程度及國軍2014年各區域船艇膠舟配置比

率情況以台灣地圖方式呈現，(如圖十二)(顏

色愈深，代表損失愈大及機具配置量愈多)。

國內各區域河川防洪損失風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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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各區域船艇膠舟現況配置情形 

圖十二　國內各區域河川防洪損失風險程度及國軍
各區域船艇膠舟現況配置情形

資料來源：國防部、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本研究
自行繪製)

由圖十二所示，以本島來看，在各區域

河川防洪損失風險方面：以中部地區損失為

最重；在現況機具需求的程度方面以東部地

區最高。國軍各地區輪車需求強度計算結果

(如表八)。

表八　各區域救災輪車需求強度

區域
災害發生

(率)
道路損失

(率)
道路損失

(風險)
輪車配置

(率) 需求強度

北部 30.63% 25.43% 7.79% 44.91% 10.75%

中部 32.81% 43.05% 14.12% 14.97% 58.47%

南部 19.76% 20.47% 4.05% 11.75% 21.33%

東部 12.85% 10.32% 1.33% 8.78% 9.35%

外(離)島 3.95% 0.73% 0.03% 19.59% 0.09%

資料來源：國防部、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本研究
自行整理)

根據表八，將國內各區域道路損失風

險程度及國軍2014年各區域輪車配置比率情

況以台灣地圖方式呈現，(如圖十三)(顏色愈

深，代表損失愈大及機具配置量愈多)。

國內各區域道路損失風險程度

國軍各區域輪車現況配置情形 

圖十三　各區域道路損失風險程度及國軍各區域重
機具現況配置情形

資料來源：國防部、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本研究
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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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救災機具配置區域之分析

由圖十三所示，在各區域道路損失風險

方面：以中部地區損失為最重；在各地區機

具需求強度方面，以中部地區最高。

國軍各地區重機具需求強度計算結果(如

表九)。

表九　各區域救災重機具需求強度

區域
災害發生

(率)
道路損失

(率)
道路損失

(風險)
重機具配置

(率) 需求強度

北部 30.63% 25.43% 7.79% 22.83% 23.59%

中部 32.81% 43.05% 14.12% 16.54% 59.04%

南部 19.76% 20.47% 4.05% 42.52% 6.58%

東部 12.85% 10.32% 1.33% 8.66% 10.58%

外(離)島 3.95% 0.73% 0.03% 9.45% 0.21%

資料來源： 國防部、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本研
究自行整理)

根據表九，將國內各區域道路損失風險

程度及國軍2014年各區域重機具配置比率情

況以台灣地圖方式呈現，(如圖十四)(顏色愈

深，代表損失愈大及機具配置量愈多)。

國內各區域道路損失風險程度

國軍各區域重機具現況配置情形 

圖十四　各區域道路損失風險程度及國軍各域域重
機具現況配置情形

資料來源：國防部、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本研究
自行繪製)

由圖十四所示，在各區域道路損失方面 

，以中部地區損失為最重；在各地區機具需

求強度方面，以中部地區最高。

結　　論

國軍自民國87年至民國102年，共派遣飛

機14,340架次，舟艇7,817舟次，車輛68,812

車次及1,678,022人次執行救災任務，其累積

之災害防救成效包括：消毒面積累積共計82

萬9,997 平方公里、後送民眾累積共計4萬

1,503人、堆置沙包65萬5,162個、清運垃圾23

萬9,995車次(兩噸半卡車計算)、清理道路與

水溝1萬1,749公里等，在莫拉克颱風後，國

軍更將災害防救納入國軍中心任務之一，且

於投入災害防救的人員及機具在數量上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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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增加的情況，而國軍一直以來不管是災

前、災後，均持續且積極投入大量的人力、

機具與各項資源，由此顯見，人民及地方政

府對於國軍的救災已有相當程度的依賴，而

國軍對於災難防救工作也是不遺餘力，然

而，在面對愈來愈嚴重的天然災害威脅，除

了國軍機具之有效運用之外，還需要各相關

教災單位共同協調機具之增撥以及進行有效

之配置，如此，才能強化台灣各地區之災害

應變能力，減少災害對人民生命財產之威

脅。

另外，為了提升台灣各區域之災害防救

能量，在國軍執行協助救災任務的同時，政

府及相關救災單位皆仍存有下列可持續改善

之處，茲分述並建議如下：

一、 國軍方面： 

(一) 根據國軍參與921及88救災任務紀實

之救災人員訪談紀錄中皆曾提及：國軍工兵

部隊以現有機具投入救災任務上，仍有數量

不足的情況。

(二) 從台灣各地區災害發生比例可知，

北部及中部地區乃災害發生較為頻繁的區

域，因此，除了在數量上需作適當的增加之

外，也須考量到如果出勤次數較多，將可能

導致救災機具的使用年限降低，以及零件耗

損程度也將高於台灣其他區域，故除了須加

強平時的保修工作之外，更須針對因老化使

得性能降低的機具，作適當的汰舊換新，以

完成平時救災機具整備之工作，確保隨時都

能投入防救工作之準備。

二、救災機具方面：發電機部分，應以

南部優先增撥，船艇膠舟部分，則應以東部

優先增撥，其餘救災機具皆應以中部優先增

撥。

三、法規方面：現行法規於國軍之主動

救災時機並未明確規範，建議應針對重大災

害做明確的定義。

四、地方政府方面：根據《災害防救

法》指出：災害發生時，主要救災者為地方

政府與相關權責單位，國軍則為協助支援之

角色。因此，若需加強國內之救災機具能

量，仍必須透過與災害防救相關的中央及地

方各負責單位的資源共同協調及整合，並且

與中央及警、消單位共同檢視各區域配置情

形，進行協調增撥機具較少的區域，以強化

地方政府的災害應變能力，才能確實減少災

害對人民生命財產之威脅及強化台灣地區整

體的災害應變能力。

為了能確實有效完成救災使命，進而

掌握關鍵的救援時機，仍有賴地方政府、國

軍及消防署等相關救災權責單位彼此互相協

調，以利進行救災機具之有效配置，如此，

才能讓人力及機具等救災資源完全發揮出效

率、效益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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